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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常 州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
常机管〔2019〕49号

关于报送市级差额拨款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

办公用房有关信息的通知

市级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办公用房管理体制改革、进一步加

强机关事业单位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理的工作部署，为全面掌握

市委市政府直属、市级机关所属差额拨款及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办

公用房信息，现就做好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有关信息统计

报送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统计范围

市委市政府直属、市级机关所属差额拨款及自收自支事业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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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占有和使用，并在法律上可以确认属于本单位的办公用房及相

应的土地信息（所属企业除外）。包括接收、接管、划拨、财政

投资及其他渠道投资形成的属于国有资产的办公用房、业务用房、

经营性用房、住宅等其它用房及其相应土地。

二、统计内容

（一）房产建设情况。主要包括建筑面积、占地面积、建设

投资、建设方式等情况。

（二）房产管理情况。主要包括竣工验收情况、产权证办理

等情况。

（三）土地管理情况。主要包括是否办理产权登记、土地使

用性质、土地出让金缴纳等情况。

（四）房产使用情况。主要包括办公用房、业务用房、经营

性用房的自用情况、空置情况及出租、出借，以及相关税务缴纳

等情况。

（五）其他有关情况。主要包括是否存在产权纠纷、产权证

遗失、债券抵押等情况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. 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，加

强对差额拨款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有关信息填报工作的

指导和监督，确保统计报送工作顺利实施。

2. 各填报单位要切实增强行动自觉，进一步明确责任，安

排专人负责，严格按照统计报送工作要求，全面查清核实本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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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下及使用的房产和土地信息，并认真梳理办公用房的来源和产

权登记状况，确保上报数据真实准确；逐条逐项填写《市级差额

拨款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有关信息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不得瞒报漏报。

3. 统计报送信息须经填报单位主要领导签字确认加盖单位

公章，并报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，于 2020年 2月 15日前报市机

关事务管理局（市行政中心 3号楼B座 217房间）。

4. 各填报单位明确 1 名办公用房管理联络员，加入常州资

产管理工作 QQ群（群号：242373912），电子表格及通知可在群

文件中下载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资产管理处 卿洪柏，85685813，

市财政局资产管理处 李欣楠，85681865。

附件：1. 市级差额拨款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有关

信息统计表

2. 局（委）所属差额拨款、自收自支事业单

位办公用房有关信息汇总表

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常 州 市 财 政 局

2019年 12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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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级差额拨款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
办公用房有关信息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单位名称 编制人数 实有人数

房产位置

建设

情况

总建筑面积 ㎡ 楼层数：地上 层，地下 层

总占地面积 ㎡ 建设时间：

总投资 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 万元，自筹资金 万元， 建

设欠款 万元

自建 □ 购买 □ 接收 □

合建单位： 合建分成比例：

办公用房面积（㎡） 业务用房面积（㎡） 经营性用房面积（㎡）

房产管理

情况

竣工验收 □ 已办产权 □ 未办产权 □ 正在办理产权 □

房屋所有权人： 产权证号：

建筑施工竣工图： 有 □ 无 □

土地管理

情况

已办产权 □ 未办产权 □ 正在办理产权 □

土地使用性质： 行政划拨 □ 出让 □ 其他 □

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：

已交土地出让金 □ 未交土地出让金 □ 欠交土地出让金 万元

红线图：有 □ 无 □

房产使用

情况

出租建筑面积（㎡）

合约签订时间： 合约终止时间：

元/年 年付 □ 半年付 □ 季付 □ 月付 □

租用单位名称：

自用建筑面积（㎡） 空置建筑面积（㎡） 出借建筑面积（㎡）

借用单位：

在外租用办

公用房情况

租用面积（㎡） 租金（元/年）
备注

单位主要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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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报 说 明

1. 该统计表为差额拨款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填报；

2. 总建筑面积，填写按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合格证、面

积测量报告认定或房产证上的面积；

3. 总占地面积指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使用证认定的或产

权证上的面积；

4. 办公用房面积为基本办公用房和附属用房面积合计；

5. 集中办公大楼由产权单位填写，其他入驻单位只填写本

单位其它房产情况；

6. 同一单位名下房产以单处房产为单位分别填写；

7. 若存在权属纠纷、产证遗失、资产抵押等其它情况，请

在备注栏内说明或另附情况说明；

8. 表格内□在相应栏目打√，有相关税务问题要详细说明；

9. 若出租（出借）情况较多，可按照表中相关条项另附表说明；

10. 单位在外租用办公用房情况主要填面积和租金，也可在备

注栏中填写租用合同时间和租用资金来源情况；

11. 如本单位无房产，请在备注栏说明情况，并盖章签字

直接报送；

12. 本表经各单位主要领导签字、盖单位公章后，将相关证

件、项目批复、文件资料等复印件一并交由主管部门汇总后，报

送市机关事务管理局（市行政中心 3号楼 B座 217室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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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局（委）所属差额拨款、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办公用房有关信息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年 月 日

序号 单 位 房产位置

建筑

面积

（㎡）

占地

面积

（㎡）

房产

证号

土地

证号

土地

性质

办公

用房

（㎡）

业务

用房

（㎡）

经营性

用房

（㎡）

使用情况

（建筑面积㎡） 是否

入账

在外租用办

公用房情况
备注

自用 空置 出租 出借
面积

（㎡）
租金

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（备注：本表由市级机关各部门各单位审核汇总报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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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19年 12月 20日印发


